
由于听信了老板“案子很小， 很快就能出去” 的说辞， 当事
人答应替老板顶下走私普通货物罪， 没想到面临十年以上的重
刑。

此时， 案件已经移送法院， 当事人的妻子出面解聘了之前老
板帮他请的律师， 委托我为他辩护……

老板让他顶罪
刑期十年以上

改口如实招供
最终获刑五年

涉嫌走私

刑期十年以上

这个被刑拘的当事人叫梁海石

（化名）， 是通过妻子找到我帮他辩

护的。

因为替老板黄某顶罪， 他涉嫌

走私普通货物罪遭到刑拘。 老板之

前跟他说只是一个小案子， 会在外

面帮他想办法， 很快就能出去。 没

想到， 一直等了八个月， 案子都移

送法院了， 他还没出去。

更可怕的是老板突然跑路了，

他的妻子再也联系不上老板， 这时

候两人才慌了。

我就是在这时介入这个案子

的。

“这么长时间都没出来， 还相

信你老板啊？” “我想总归快了

……” 梁海石低头说。

从检察机关的起诉书来看， 梁

海石涉嫌的是走私普通货物罪， 尽

管指控的是单位犯罪， 但是偷逃应

缴税额高达 2000 多万元。

按照 《刑法》 的规定， 走私

普通货物罪， 偷逃应缴税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情节

特别严重”， 应处 10 年以上有期

徒刑。

在会见时， 梁海石告诉我， 他

在公司里主要负责对账结算、 支付

货款， 但因为之前受托顶罪， 他就

一直没有供出老板， 而是以老板自

居。

因此， 检察机关指控梁海石是

这个公司的实控人， 认定他是主

犯。

如果罪名成立， 即使认罪态度

好， 按照 《起诉书》 的指控内容，

至少也要判 10 年以上， 而且公司

并没有补缴相应的税款， 因此刑期

可能会比 10 年更重。

老板落跑

慌忙更换律师

梁海石的妻子很干练， 一直说

后悔让丈夫答应老板的请求。

“他就是太老实了， 帮老板顶

罪又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当初的律

师是老板请的， 顶罪的笔录都做

了。 现在说可能判 10 年以上有期

徒刑， 他自己也吓到了， 你看还有

没有机会……”

在老板失联后， 梁海石的妻子

果断解除了原律师的委托， 并且要

回了一部分律师费， 然后拿着这些

钱和我们签了聘用协议。

问题是， 案件移送法院了我们

才介入， 梁海石又改口称自己不是

公司负责人， 该怎么证明老板黄某

才是需要对走私普通货物罪负责的

人呢？

我翻遍了案件材料， 发现无论

是工商登记材料、 相关合同还是员

工的证人证言， 都没有老板黄某的

蛛丝马迹。

梁海石告诉我： “黄老板平时

确实不怎么来公司， 我们被指控走

私的业务都是他去谈的， 后面对接

好后就由我负责了， 但是我一开始

不知道这批货物报关的价格是低报

的。 后来， 我们补差价到香港的公

司， 才意识到有问题。 我也问了老

板， 他让我不用管。”

“那公司赚的钱呢？”

“钱都是按照老板的指使， 转

到不同的卡里， 每批货结算后我就

转了。”

“你没有股份吗？”

“没有的， 我就一个月拿 1 万

元工资。”

梁海石涉嫌的走私货物， 并不

是传统的绕关型走私， 而是虚报低

价通关， 偷逃了税款。 但是与一般

虚报价格通关不太一样， 这些虚假

的报关单证以及相关价格都是卖方公

司提供的。 所以， 对梁海石来说， 一

开始确实认为是正常报关， 但卖方公

司收到的费用是少的， 因此还需要支

付给卖方指定的一家香港公司相应的

差额。

但这事是老板和对方谈的， 如果

梁海石一开始就说自己不知情， 全部

推给老板， 不一定能指控他犯罪， 毕

竟整个公司只起诉了他一个人， 但他

一到案就按照老板的授意交代了， 没

想到老板跑路， 让他一个人扛下 10

年以上的重刑。

我向承办法官和检察官都递交了

新做的会见笔录， 梁海石第一次把老

板负责的事供了出来。

“谢律师， 你这是给我们找麻烦

啊……” 检察官明显觉得这个案子有

点复杂了。

“没办法， 这确实是新的事实新

的证据， 所以我必须第一时间向你们

汇报， 也麻烦你们跟公司其他员工再

调查核实。”

还好承办检察官尽职尽责， 虽然

嘴上说麻烦， 还是做了一番调查， 几

名员工都提到黄某这个人， 但是黄某

还是藏得很深， 其他员工只知道有这

么个黄老板， 但他究竟做了什么， 员

工并不清楚。

艰难取证

最终获刑五年

我决定， 直接从境外的卖方公司

入手。 我们的目的是证明与境外公司

联系的人是黄某， 不是梁海石。 即涉

案的所有磋商、 谈判、 交易等具体决

策人和行为人都是黄某， 希望能够给

梁海石认定从犯， 那么量刑就可以降

到 3 到 10 年这一档。

虽然这听起来很难， 但是我事先

做了一番了解， 得知这家公司正好刚

经历了高层人事变动。 经过接洽和协

商， 对方表示愿意出这样一份文书，

主要证明这批业务的交易模式和价格

是黄某去协商的， 与梁海石无关。

又经过繁复的公证认证等程序，

经过一个月， 我们终于拿到了这么一

份盖满章的书证。

虽然检察官和法官都对认定梁海

石是从犯有所疑虑， 但我坚持自己的

看法： 这份证据很清楚， 磋商、 谈判

都是黄某进行的， 梁海石没有参与

过。 钱的流向也很关键， 如果认定梁

海石是老板， 他肯定要赚钱的， 但这

些钱哪一笔是流到他那里的？

我还提出， 尽管梁海石后变更了

笔录内容， 但是他到案后就走私的行

为供认不讳， 后来的辩解并不影响如

实供述的认定， 应该属于自首。

此外， 我坚持要求， 将梁海石的

供述以及黄某的名字写在判决书里。

最终， 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

处梁海石有期徒刑 5 年。 考虑再三，

梁海石决定不上诉。 他的妻子哭了，

说当初就不应该替老板顶罪。

而我则十分在意， 法官在判决书

中作了“黄某另案处理” 这一表述。

虽然什么时候能抓到黄某进行处理，

我好像也无从得知了。

这起案子过去了两年多， 我偶然

碰到承办检察官， 他问我： “谢律

师， 你还记得黄某吗？”

“当然记得！”

“判掉了。”

“哦， 抓到了啊？”

“是啊， 我刚起诉的， 判了 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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